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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部2018年第73号公告 2019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
量、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

文章来源：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2018-09-29 16:14 文章类型：原创 内容分类：政策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》、《化肥进

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商务部制定了《2019年化肥进口
关税配额总量、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》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
执行。

 
 

商务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6日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2019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、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
 

第一条 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
2019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1365万吨。其中，尿素

330万吨；磷酸二铵690万吨；复合肥345万吨。

第二条  分配原则
2019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实行先来先领的分配方式。凡在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，在其经营范围内均可申请
化肥进口关税配额。

第三条  国营贸易及非国营贸易关税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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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化肥国营贸易关税配额数量分别为：尿素297万
吨，磷酸二铵352万吨，复合肥176万吨。国营贸易企业中国中
化集团公司、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在国营贸易总量内申
请关税配额。

2019年化肥非国营贸易配额数量分别为：尿素33万吨，磷
酸二铵338万吨，复合肥169万吨。非国营贸易企业中国化工建
设总公司、华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非国营贸易总量内申请关
税配额。

其他企业根据实际进口需要选择申请国营贸易关税配额或
非国营贸易关税配额，由国营贸易企业或非国营贸易企业代理
进口。

第四条  先来先领
企业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实行先来先领，直至化肥进口

关税配额总量申领完毕。企业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时，其可
申领的起始关税配额数量根据以往实际关税配额使用情况设
定，在起始关税配额数量内企业可分次申领《化肥进口关税配
额证明》。企业报关进口后或将未使用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退
回后，可在不超过起始关税配额数量的范围内再次申领化肥进
口关税配额。

第五条  起始关税配额数量
2019年起始数量以2018年起始数量为基础，并按以下情况

进行调整：

（一）2018年核销率在80%以上的企业，上调40%；

（二）2018年核销率在50%—79%的企业，上调20%；

（三）2018年核销率在25%-49%的，维持不变；

（四）2018年核销率在25%以下的，扣减50%；

（五）2018年之前有业绩，但2018年没有申领化肥进口关
税配额证明的企业，起始量维持不变；

（六）新申请企业：起始关税配额2000吨。

（七） 2019年关税配额起始申领量最高不超过50万吨，
最低不低于2000吨。

第六条  申请材料
企业向受商务部委托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发证机构（以下

称关税配额发证机构）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，申领时需提供
以下材料原件或副本及复印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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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》及申明报送材料真实
性的承诺函；

（二）具有法律效力的进口合同或委托代理的进口合同；

（三）银行信用证或其他付汇凭证；

（四）提单或其他能证明货物所有权的有效凭证；

（五）关税配额管理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；

（六）2019年度内首次申领的新申请企业除提供上述规定
材料外，需同时提供营业执照及企业代码，中外合资经营企
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需提供批准证书或依据《外
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取得的备案回执。

第七条  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的申请、受理及发放
各关税配额发证机构负责受理所在地企业化肥进口关税配

额申请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为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条件的企业
签发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，同时留存企业申请材料的复
印件。

各关税配额发证机构可以邮寄、快递、现场提交的方式向
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提交符合条件的首次申领化肥进口关
税配额企业的申请和营业执照、企业代码、中外合资经营企
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批准证书（或依据《外商投
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取得的备案回执）等申
请材料复印件，并抄送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。商务部对外
贸易司审核备案后，即可到关税配额发证机构申领化肥进口关
税配额证明。

第八条  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的有效期、更改和遗
失

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有效期3个月，最迟不得超过
2019年12月31日。延期或者变更的，需重新办理，旧证撤销同
时换发新证，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。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
证明》如遗失，企业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原关税配额发证机构
和证面所列报关口岸办理挂失手续。核实无误后，原关税配额
发证机构签发新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。

第九条  已使用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的核销
企业在报关进口的10个工作日内，凭加盖企业公章的书面

核销函到关税配额发证机构预核销已使用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
证明》，核销函需列明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号、报关单号、报
关数量、报关日期、报关口岸等。预核销的已使用关税配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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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入企业可申领的起始关税配额数量，企业可按预核销数量再
次申领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。企业办理全部付汇、清关
手续后，需凭报关单及付汇凭证到关税配额发证机构正式核销
已使用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。正式核销手续应在清关后
3个月内完成。

对于确需延期付汇的企业，需由企业出函说明情况，并承
诺在付汇后，持银行出具的境外汇款申请书（企业联）到关税
配额发证机构正式核销。

第十条  未使用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的退还
企业需将未使用或未全部使用的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

明》在有效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退还关税配额发证机构。企业
退回的未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归入全国未使用化肥进口
关税配额总量。

第十一条  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核销的监督管理
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全国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

明》核销工作的监督和管理，并将分季度监测、公布企业《化
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的核销率，即企业已核销数量（含预核
销数量）/企业已申领总量。

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督促关税配额发证机构提醒第一
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25%的企业及时交回未用关税配额，对
第二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25%的企业给予警示和警告，对第
三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25%的企业，采取扣减50%起始关税
配额数量、暂停发放新的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等措施。

企业全年核销率将作为该企业2020年起始关税配额数量的
设定依据。

第十二条  未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量的公布
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剩余量不足年度配额总量20%时，商务

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将每半个月公布一次全国化肥进口关税配
额剩余数量。

第十三条  企业的相关责任
申请企业应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对其报送

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同时出具加盖企业公章的承诺函。企业
如有伪造、变造报送材料的行为，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伪造、变造或者买卖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的，将追
究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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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企业，关税配额管理机构3年内不受
理其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申请。

第十四条  其他
自2018年12月15日起，关税配额管理机构受理化肥进口关

税配额申请并发放2019年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。

第十五条  本公告由商务部负责解释。

 
 

附件1：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税目、税率表.docx

附件2：商务部委托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发证机构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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